附件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研讨会
论文参考题目
1、招标书、投标书及中标通知书的性质如何认定？发包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是成立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
2、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或中标人一方拒绝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合同是否成立生效，拒绝签订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还是违约责任?
3、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乙方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他合作方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4、发包人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施工合同是否有效？
5、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如何确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时间？
6、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向出借资质的企业主张工程价款？
7、不属于必须招标工程进行招标后，发包人与承包人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背离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应当依据哪份合同进行工程价款结算？
8、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的，应当满足何种条件？
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10、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否可以放弃？
11、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否必须经过催告程序？
1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如何认定承包人与发包人各自的过错责任？
